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暂未开庭审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的金额：工程款 114,074,441.39 元、利息 10,247,182.88 元、超期养护费 4,263,

334.00元,合计128,584,958.27元（不含诉讼费及其他费用）
● 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本次提起诉讼系为加快项目应收账款收回，维护

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目前该案件已经获得法院受理，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无法判断其对
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基本情况
因福建大爱之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大爱之旅公司”或“被告”）、福建省褡

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褡裢公司”或“被告”）、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北岸管委会”或“被告”）、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财政局（以下简
称“北岸财政局”或“被告”）长期拖欠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原告”）工程款项，公司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为由，向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法院”）提起诉讼，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114,074,441.39元、利息10,247,182.88
元、超期养护费4,263,334.00（利息自2021年 11月11日起暂计至2025年8月28日，后续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日），合计128,584,958.2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公司现已收到法院出具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为(2025)闽03民初342号。现将诉讼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案件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福建大爱之旅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福建省褡裢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被告：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第三人：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2、诉讼案件事实和诉讼理由
2020年 4月 23日，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利水电十六工程

局”）、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福建省水
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水利水电研究院”）与被告福建大爱之旅公
司签署《莆田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湄洲湾北岸段）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工程设计施工
总承包合同》（以下简称“《蓝色海湾总包合同》”），承建被告福建大爱之旅公司的莆田市蓝色
海湾整治行动项目（湄洲湾北岸段）（以下简称“蓝色海湾项目”），案涉项目的承包范围为（1）

施工图阶段的勘察、设计；（2）工程施工等。
原告已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完成案涉项目的施工工作。2022年 12月 14日项目完成完工

验收工作并正式投入使用。被告福建大爱之旅公司却未能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工程
款。经原告计算，案涉工程结算价款为184,079,312.46元，但在项目竣工验收、交付使用近三
年的时间中，被告福建大爱之旅公司仅向原告支付70,004,871.07元工程款，欠付工程费本金
114,074,441.39元。

2024年12月，项目质保期届满后，因被告福建大爱之旅公司长时间未能接受原告的项目
移交，致使原告被迫继续对案涉工程绿化苗木养护至2025年7月31日，依据行业规定及法律
规定被告福建大爱之旅公司应当支付原告自 2025年 1月至 2025年 7月 31日的养护费用 4,
263,334.00元。

上述款项，经原告多次催要，被告福建大爱之旅公司并未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按照相关
法律规定及《蓝色海湾总包合同》约定，被告福建大爱之旅公司应当支付延期支付款项的利
息。

被告福建褡裢公司系被告福建大爱之旅公司的唯一股东。被告北岸管委会是被告福建
褡裢公司的唯一股东，且蓝色港湾项目系被告北岸管委会委托被告福建大爱之旅公司代建的
项目，案涉项目投资均系政府财政资金，实际上被告北岸管委会通过组织财政评审、付款审批
等多种方式参与案涉合同的履行，被告北岸管委会系案涉项目最终权益获得者。因此根据

《民法典》《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福建褡裢公司、北岸管委会、莆田市湄洲湾北岸经济开发
区财政局应当对福建大爱之旅公司就案涉项目负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诉讼请求
3.1 请求判令福建大爱之旅公司向原告支付欠付工程款114,074,441.39元；利息10,247,

182.88元；自2025年1月至2025年7月超期养护费用4,263,334.00元；
3.2 请求判令福建褡裢公司、北岸财政局、北岸管委会对福建大爱之旅公司上述3.1款诉

讼请求下负担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3 请求判令案件诉讼费用、保全费用及保全保险费由被告承担。
3.4 以上各项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128,584,958.27元。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上市公司提起工程项目诉讼系为加快项目应收账款收回，合法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

法权益。
目前该案件已经法院受理，但尚未开庭审理，目前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
公司将根据该诉讼案件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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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权益变动系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
变化，致使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权益比例由33.95%被动稀释至32.91%，触及1%的整数倍，不
涉及持股数量发生变化。2、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
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A股

A股

A股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海亮集团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海亮股份

上升□ 下降√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386号

2025年8月13日至2025年8月26日

2025年8月13日至2025年8月26日，公司可转债累计转股65,788,262，导致公司总股本由2,070,
236,865股（2025年8月12日总股本）增加至2,136,025,127股。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亮集团”）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33.95%被动稀释至32.91%，触及1%的整数倍。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股数（万股）

海亮集团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数为 611,821,334
股。

冯海良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数为59,840,466股。

冯橹铭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数为18,883,900股。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持股
数为12,336,449股。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致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

自有资金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其他
不涉及资金来源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61,182.13

61,182.13

0.00

占总股本比例(%)

29.55

29.55

0.0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 □□（请注明）√

002203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61,182.13

61,182.13

0.00

增持/减持/其他变动比例（%）

0.9102（被动稀释）

0.890（被动稀释）

0.0281（被动稀释）

0.0184（被动稀释）

1.0457（被动稀释）

银行贷款
股东投资款

占总股本比例(%)

28.64

28.64

0.00

□ □

冯海良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冯橹铭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浙江正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
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
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5,984.05

5,984.05

0.00

1,888.39

472.10

1,416.29

1,233.64

1,233.64

0.00

70,288.21

68,871.92

1,416.29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2.89

2.89

0.00

0.91

0.23

0.68

0.60

0.60

0.00

33.95

33.27

0.68

5,984.05

5,984.05

0.00

1,888.39

472.10

1,416.29

1,233.64

1,233.64

0.00

70,288.21

68,871.92

1,416.29

□ □□√

2.80

2.80

0.00

0.88

0.22

0.66

0.58

0.58

0.00

32.91

32.24

0.66

注：表格中如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计算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海亮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的权益变动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3

债券代码：128081 债券简称：海亮转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瑞凌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孔亮

0755-27345888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67区隆昌路8号飞
扬科技创新园B栋501（4-5楼）

riland@riland.com.cn

股票代码 300154

证券事务代表

熊小菊

0755-27345888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兴东社区67区隆昌路8号飞扬
科技创新园B栋501（4-5楼）

riland@riland.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477,124,049.54

49,774,923.17

26,400,202.91

44,055,429.20

0.11

0.11

2.88%

本报告期末

2,604,556,787.33

1,743,411,370.55

上年同期

551,199,941.08

56,973,094.87

44,288,302.85

30,499,545.50

0.13

0.13

3.37%

上年度末

2,584,569,995.02

1,768,766,972.9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3.44%

-12.63%

-40.39%

44.45%

-15.38%

-15.38%

-0.4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0.77%

-1.4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邱光

深圳市鸿创科技有限公司

齐雪霞

深圳市理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0,9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34.23%

23.96%

5.06%

3.56%

持股数量

153,902,000

107,733,200

22,764,800

16,000,0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115,426,500

0

17,073,60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唐芳艳

张建英

王巍

谢昭杰

BARCLAYS BANK PLC

石伟君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1、邱光先生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邱光先生、齐雪霞女士、深圳市鸿创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理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1、股东谢昭杰通过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260,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151,200
股；

2、股东海南泰昇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泰昇远方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通过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441,100股，实际合计持有791,100股。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0.56%

0.31%

0.26%

0.26%

0.24%

0.21%

2,518,300

1,409,400

1,171,000

1,151,200

1,061,044

950,000

0

0

878,25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154 证券简称：瑞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深圳市瑞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8月26日，深圳市瑞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 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于2025年8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瑞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深圳市瑞凌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154 证券简称：瑞凌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ST生物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粟亮

长沙高新区岳麓西大道1698号麓谷科技创
新创业园B1栋3楼

0731-85810285

nhsw@landfar.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000504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51,592,126.65

-3,484,412.87

-6,656,184.44

-2,960,500.98

-0.0106

-0.0106

-1.48%

本报告期末

595,089,167.83

233,610,767.15

上年同期

56,324,793.65

-8,392,830.28

-11,197,059.86

1,851,987.71

-0.0254

-0.0254

-3.32%

上年度末

608,169,817.97

237,095,180.02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8.40%

58.48%

40.55%

-259.86%

58.27%

58.27%

1.84%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15%

-1.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湖 南 省 财 信
产 业 基 金 管
理有限公司

重 庆 国 际 信
托 股 份 有 限
公司

重 庆 紫 钧 投
资有限公司

叶超英

深 圳 霖 泽 投
资有限公司

吕丽仙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13,239

持股比例

29.74%

10.79%

3.00%

2.01%

0.84%

0.77%

持股数量

98,150,852

35,600,000

9,891,000

6,618,501

2,780,900

2,534,6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18,449,197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2,780,900

0

#陆丽萍

深 圳 中 峻 投
资有限公司

#张瞬钊

陶慧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境内自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外自然人

境外自然人

0.77%

0.73%

0.66%

0.57%

不适用。

股东陆丽萍、张瞬钊分别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为0股，陆丽萍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
527,102股、张瞬钊信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181,9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709,002股。

2,527,102

2,414,000

2,181,900

1,890,138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 √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规定的
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04 证券简称：*ST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0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8月27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5年8月22日以邮件、短信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7名。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议案审议情况1.《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编制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符合《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

定，能充分反映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二届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及审计委员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盖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十二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504 证券简称：*ST生物 公告编号：2025-051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B41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8月28日 星期四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第一节 重要提示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索宝蛋白

股票代码

603231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房吉国

（0574）86806690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12号

stock@solbar.com

证券事务代表

陈文超

（0574）86806690

浙江省宁波保税区兴业大道12号

stock@solbar.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本报告期末

2,097,352,318.68

1,914,444,490.02

本报告期

773,865,920.48

116,668,681.80

97,432,394.07

93,203,836.86

28,808,739.66

5.12

0.51

0.51

上年度末

2,084,649,913.94

1,874,418,201.08

上年同期

772,006,015.52

84,445,578.48

70,798,007.46

63,515,708.61

26,645,996.85

3.65

0.37

0.3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0.61

2.1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0.24

38.16

37.62

46.74

8.12

增加1.47个百分点

37.84

37.84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山东万得福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济南财金复星惟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惟盈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合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上海至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镕至（东
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胡安智

上海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良元财
富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宁波东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邦吉（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新余市闫泰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其他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其他

持 股 比 例
(%)

43.22

7.04

7.04

3.32

2.44

2.07

1.69

1.53

0.75

0.66

济南财金复星惟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复星惟盈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为一致行动关系

无

持股
数量

82,748,091

13,473,046

13,473,046

6,352,083

4,666,667

3,970,565

3,242,000

2,930,038

1,445,215

1,257,131

19,444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82,748,091

0

0

2,445,032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无

无

无

无

无

冻结

无

无

无

无

0

0

0

0

0

2,300,000

0

0

0

0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适用√不适用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适用√不适用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

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231 证券简称：索宝蛋白 公告编号：2025-019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16日以邮件等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并于2025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出席董
事6名，实际出席6名，会议由董事长刘季善先生主持召开，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
规、《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31 证券简称：索宝蛋白 公告编号：2025-022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 号行业信息披露：第十四 号一一食品制造》的相关要求，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现将 2025 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如下：
一、按产品类别分类的主营业务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大豆分离蛋白

非转基因大豆油

组织化蛋白

大豆浓缩蛋白

其他产品

合计

2025年上半年

金额

25,087.69

16,088.05

13,436.16

15,458.36

6,985.49

77,055.75

比例

32.56%

20.88%

17.44%

20.06%

9.07%

100.00%

二、按销售模式分类的主营业务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模式

直销

经销

合计

2025年上半年

金额

45,132.60

31,923.15

77,055.75

比例

58.57%

41.43%

100.00%

三、按销售区域分类的主营业务销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境内

境外

合计

2025年上半年

金额

46,147.58

30,908.17

77,055.75

比例

59.89%

40.11%

100.00%

四、报告期内经销商变动情况
单位：个

项目

境内经销客户

境外经销客户

数量

215

128

报告期增减数量

-65

-26

五、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概况之用，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上述

数据，注意投资风险。
表格中如存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形成。
特此公告。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3231 证券简称：索宝蛋白 公告编号：2025-021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编制了《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3]1851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23年
12月15日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786.48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1.29元，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101,904.16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人民币 3,958.59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7,
945.57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于 2023年 12月 8日全部到位，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确认，并由其出具了
《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701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 43,897.27万元，2025年半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0元。截至 2025年 6

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为：

项目名称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加：本期利息收入（含理财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应有结余金额

减：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金额

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金额（万元）

55,575.99

309.51

55,885.50

43,000.00

12,885.5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已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
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投资项目的变更及使用情况的监督进行了规
定。公司已于2023年12月与保荐人东吴证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保税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支行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及子公司山东万得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物科技”）于2024年1
月与东吴证券、中国银行东营垦利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四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上述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
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保税区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垦利支行

合计

账号

39310001040014709

39310001040014717

366283908090

3901200029200177313

33150198414500001332

220850228475

截止日余额

433,926.15

1,320,099.61

1,797,263.00

117,777.78

123,148,486.26

2,037,494.76

128,855,047.56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截至本报告期末，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1：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5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应当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
存款、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且该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属于国家明
令禁止的类型。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董事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在上述使用期限有效期及资金额度内行使该项决策权，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同时，公司拟将募集
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的方式存放，该事项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额为43,00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机构名称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产品名称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合 计

认 购 金 额（万
元）

7,595.00

7,905.00

7,595.00

7,905.00

5,880.00

6,120.00

43,000.00

起始日

2025-1-27

2025-1-27

2024-12-27

2024-12-27

2025-1-2

2025-1-2

到期日

2025-11-3

2025-11-5

2025-7-1

2025-7-3

2025-7-7

2025-7-9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保本浮动收益
型

保本保最低收
益型

保本保最低收
益型

保本保最低收
益型

保本保最低收
益型

预期年化收益率

1.04%-2.98%

1.05%-2.93%

1.04%-3.00%

1.05%-2.93%

1.04%-3.15%

1.05%-3.16%

报告期内，收到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的收益金额为305.72万元。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截至2025年1月3日，由于募投项目“3万吨大豆组织拉丝蛋白生产线建设项目”、“5,000吨大豆颗粒蛋白生产

线建设项目”搁置超过一年，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重新论证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继续实施的议案》，公司就募投项目“3万吨大豆组织拉丝蛋白生产线建设项
目”、“5,000吨大豆颗粒蛋白生产线建设项目”进行重新论证并决定继续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由于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原材料价格波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3万吨大豆组织拉丝蛋白生产线建设项目”进
度缓慢。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将“3万吨大豆组织拉丝蛋白生产线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2026年12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报告期内，公司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

问题。
特此公告。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 诺 投
资项目

3 万 吨
大 豆 组
织 拉 丝
蛋 白 生
产 线 建
设项目

5000 吨
大 豆 颗
粒 蛋 白
生 产 线
建 设 项
目

75T 中
温 中 压
高 效 煤
粉 锅 炉
项目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否

否

否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11,981.75

11,976.51

14,500.00

调整后投资总
额

11,981.75

11,976.51

14,500.00

101,904.16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11,981.75

11,976.51

14,500.00

本 年
度 投
入 金
额

0

0

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0

0

14,500.00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 金 额 的 差 额
(3)＝(2)-(1)

-11,981.75

-11,976.51

0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 ）(4) ＝
(2)/(1)

0

0

100.00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2026 年
12月

2025 年
12月

2022 年
9 月、12

月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0

43,897.27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否

否

否

补 充 流
动资金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小计

超募资金投向：

永 久 补
充 流 动
资金

暂 未 确
定 投 向
超 募 资
金

超 募 资
金小计

合计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否

一

否

否

17,000.00

55,458.26

不适用

不适用

17,000.00

55,458.26

12,700.00

29,787.31

42,487.31

97,945.57

17,000.00

55,458.26

12,700.00

不适用

12,700.00

68,158.26

0

0

0

不 适
用

0

0

详见本报告“三、（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说明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三、（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不适用

详见本报告“三、（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本报告“三、（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16,697.27

31,197.27

12,700.00

不适用

12,700.00

43,897.27

-302.73

-24,260.99

0

不适用

0

-24,260.99

98.22

一

100.00

不适用

一

一

不适用

一

不适用

不适用

一

一

不 适
用

一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一

一

不 适
用

一

不 适
用

不 适
用

一

一

不适用

一

不适用

不适用

一

一

注1：“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2：“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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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8月16日以邮件和书

面送达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资料，并于2025年8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会
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崔学英女士主持召开。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会议召开
符合法律法规、《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制度的各项规

定；该定期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要求，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地反
映了报告期内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该定期报告编制和审议的相关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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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办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6:00-17:00●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2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r31xSCsrJK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
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8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2025年半年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

司定于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6:00-17:00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宁波索宝蛋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 刘季善，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 房吉国，独立董事 耿林（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

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2日（星期五）16:00-17: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r31xSCsrJK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

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2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
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房吉国
电话：0574-86806690
传真：0574-86806660
邮箱：stock@solbar.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

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28日

宁波索宝蛋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3231 公司简称：索宝蛋白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52025


